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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2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9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主席：楊校長思偉                                   記錄：吳冠麟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致詞及報告事項 
（一）校長報告 

1.八月份辦完一二級主管會報，感謝秘書室同仁等單位之協助，經過許

多議題之討論，以及專題演講等探討，相信對於凝聚共識與規劃未來

發展方向，產生具體的影響與幫助，感謝所有參與之師長與同仁。 

2.另外，九月初由教師研究中心及師培處也辦理精緻師資培育實驗計畫

之工作坊，約五十餘位同仁及助理一起參與，會中特別邀請師資藝教司

郭副司長專題演講，她對於國家師資培育政策有精闢之說明，她也對本

校之師培成果非常讚許，更對未來本校之師培方向有更多之期許，最後

在共同討論階段，大家也對建構以師培為主之發展方向有更多之共識。 

3.即將開學，本校在新生座談作業，將試辦研究生之部分，雖然明知非

常困難，參加者可能不多，但是基於整合研究生之向心力，吾人認為仍

有努力之必要，因為關心研究生之學習與對校務關心之議題，未來將影

響研究生階段之招生，仍可加以著力。 

4.行政業務沒有空檔，這也是修平科技大學鍾瑞國校長在劍湖山演講

時，所抱持同樣觀點，可以證明我們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也是正確的，感

謝大家有志一同，請讓我們一起繼續加油吧。 

5.有關本校未來之發展方向，大家仍需多做討論，以形成更多共識，才

能共同跨越未來之挑戰。當最近大學倒閉問題已經浮出檯面之際，特別

是近日報紙已經公布南部兩所科技校院將關門之問題，令許多關心教育

之人士討論很多，幸好本校已經在做因應準備，希望更能步步為營，以

讓危機成為轉機。 

6.最近大學部新生招生完畢，無論甄試或指定考之結果，成效皆算很好，



 2 

值得寬心與安慰。綜觀最近之趨勢，有所改變之大學才較能生存已經是

很明顯之例證，期望大家繼續發展自己之特色，以使在全校光環下，能

和各系之光還相互輝映，母雞帶小雞方式，以搭建更堅強之發展成果，

請大家繼續關心與努力。 

7.以師培為主之運作機制，應該在現有基礎下，趕快發展成為中堅穩力

之大學，已經迫在眉睫，最近將召開相關會議，盡快規劃各種配套作為，

以讓培育師資之特色，能早日完成基礎之建構。 

（二）副校長報告 

1.102學年度新生報到及新生輔導自 9月 11日開始，9月 16日全校開學，

請各單位積極做好事前準備工作，特別在校園美化綠化、室內外的環

境清潔、各項教學設備的檢查修護和同仁的服務態度與禮節等，均應

重視，讓來校的來賓、家長、新生及師生，都能有美好的感受。 

2.精緻師培方案推行迄今，對本校的角色定位及財務狀況均有很好助

益，也提高本校在外界的聲望及知名度，並對招收新生產生良好影響。

而如何整合校內當前的優勢，研擬對策，來面臨少子化的挑戰，仍需

大家集思廣益，審慎面對。 

3.102年暑假彈性上班及共同暑休案，由 7月開始實施，迄 9月第 1週，

計有 10週的星期五實施共同暑休，大家秉持精減工時，但效率不減之

原則，展現良好服務品質，供本校持續規劃日後節省能源及彈性上班

之參考。 

4.本校英才教學大樓工程持續進行中，9月 6日教育部工程查核小組也依

例蒞查考核，而有關各單位的空間分配及二期教室內設備裝修工程，

也應即早規劃，期望明年度能順利完工及進駐使用。 

5.本校閒置空間活化及未來的新興工程；包括大華街 BOT 案之籌劃及民

生路舊宿舍的活化及體育館的興建案，正逐步規劃中，從執行的經驗

中，尋找對本校發展的最大契機。BOT案若能推展成功，對本校未來之

發展，將有重大意義。 

6.校內主管及師長，對經辦的業務，應經常給予同仁理念和價值觀的論

述，特別要重視跨單位的合作理念，資源共享，取得對校與師生最大

效益的共識，以增加認同感和積極投入的效能。 

7.校內師長及職員同仁，宜針對經辦事務，不斷有開創性的構想，尤其

要有成本效益及挹注校務基金的理念，更要努力撰寫計畫案向校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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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費，使學校的整體能量不斷往上提升。 

三、宣讀及確認101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紀錄 
裁示： 

一、 同意備查。 

二、 有關臨時提案一，於校長遴選委員會成立後，未來相關會議，由「校長

遴選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執行幕僚工作，協助人事室會議資料準備、

建構議程等相關事宜。 

 

四、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1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敬請鑒察。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3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擬予銷管者計3案，繼續列管者計1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裁示： 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通識教育中心在本學年度已經正式成為一級單位，唯教育部組織規

程尚未核定下來，故現行行政流程仍維持原教務處之二級單位來運

作。 

二、9月 16日已開課，請各系所關心學生上課狀況。教室設備器材全校

性部分本處已檢查完竣，由各系所負責部分也請各系所再積極檢查。 

三、教師調課部分請教師務必跟學生說明清楚，也請各系所主任多加留

意教師調課情形。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一、大學部新生訓練 9月 12日、13日辦理完竣，學生參與率非常高。 

二、研究生入學輔導訂於今日（9月 17日）下午 1:30於求真樓音樂廳

舉行，請各位師長蒞臨指導。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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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才校區教學大樓新建工程目前進度落後百分之三左右。102 年 8

月底進行 A棟 2樓~3樓牆柱梁版及 B棟 2樓~3樓牆柱梁版施作，工

程進度 30.62%，C棟也已開挖。9月 6日教育部工程查核，非常感謝

副校長親自主持並以高規格接待，本校獲得甲等佳績。另本處建有

公務 E 化管理系統，如師長對各項工程進度有興趣，可至本處營繕

組瞭解。 

二、林之助畫室修復再利用工程已委託專業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中，

本校於 102年 9月 10日函送因應計畫書(核定版)至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另外，工程細部設計內容將配合該因應計畫書修正，黃忠明建

築師事務所預計近日提送本校，且考量發包期程，擬依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意見由本校審查設計內容後(免再邀請文化局及外聘委員等

召開規劃設計聯合審查會議)，逕行辦理上網招標事宜。 

 三、本校於暑假期間汰換 94年度前購買之冷氣，請各保管人盡快辦理

財產減損程序，以利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及報廢品拍賣事宜。 

 四、各系所如有場地委外經營或提供使用出租，記得額外跟廠商加收

百分之五營業稅。依據教育部 102 年 8 月 15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20104820 號函，有關審計部調查國立大學校院經管國有房地委外

經營或提供使用，部分學校漏未報繳營業稅一案函示宣導摘要如下： 

(一)國立大學校院經管國有房地委外經營或提供使用所得之勞務收 

入，除為營業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教育勞務外，皆應 

依法繳納營業稅。 

(二)部分契約除收取租金外另由廠商提供回饋金或捐贈金，屬營業稅 

法第 16條規定之銷售範圍，仍應課徵營業稅。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一、 彙整 102年度本校教師申請外文論文編修補助案，並提研究發展推 

動委員會討論。目前正與研發會委員討論將外文論文編修補助案延 

伸至投稿至本校學報的外文論文，亦可提昇本校學報之水準。 

二、102年度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案，本校共計通過 27件。其中張

林煌教授拿到本校彈性方案 30萬，為期三年。 

三、102年度本校教師研究計畫今年度共申請 28件，8月份申請案將於

9月召開 102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審查。給與老師的補

助，本處將從 96年度起開始追查，如未達到相當產出者，將追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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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補助款繳回校務基金。 

四、楊校長於 102年 8月 21日至 31日前往美國紐約參加 2013年美國東

部教育展，並藉由此機會再度拜訪紐約理工學院校長，談到有其他

相關科系可以延伸本校的雙聯學制。紐約理工學院所涵蓋的科系相

當廣泛，建請各院長、系主任如還未與紐約理工學院進行相關雙聯

學制討論的，可以考慮著手進行。 

五、 本校已完成與加拿大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簽署教育碩士雙

聯學制協議書。  

六、楊校長與紐約理工學院校長談到能夠提供本校每年二名交換生名

額，楊校長也前往美國中西部，與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校長談及每年兩名交換生議案，如完成簽約，本校每

年可有四到五名前往美國的交換生名額。機會非常難得，將來會公

開徵選。從今年開始我們會要求爭取交換生機會的同學，先到本處

進行相關的愛校服務，希望學生對於本校先有付出，我們才能把相

關的成果帶給學生。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呂主任錘卿報告： 

一、本中心已於 8 月 7 至 9 日、8 月 12 至 14 日及 8 月 24 至 26 日辦理

「教育部 102 級中小學及幼兒園初任教師基本專業知能研習」第一

梯次、第二梯次及補訓梯次研習活動，各梯次參與人數分別為 160

人、280 人及 273 人。 

二、102 年 9 月 2 日舉行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第 1 次會議，會議中針對本校 103 學年度指考入學、個人申請及繁

星推薦入學簡章中，有關師資培育部分簡章文字內容作成決議，並

送教務處註冊組。會議並對於前述招生簡章中各學系系則提出建議

寫法，送各學系參辦。 

三、102 學年度本校獲教育部核定 75 位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敬請

各師培學系師長鼓勵所屬學系大二、大三師資生(學程生)及大一新

生，如符合申請資格於開學後提出申請。 

四、102 年度師資生入門儀式及教師節慶祝活動於 9 月 24 日舉辦。本中

心已於 8 月 27 日發送通知單至各系。本次流程包括優秀教師分享、

有獎徵答、社團表演、時空膠囊、向孔子像進行教育宣示等活動，

期培養師資生之教育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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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心已完成 101 學年度畢業校友對就業滿意度及雇主對校友滿意度 

之全校與系所調查報告，待各系所調查報告彙整/燒錄完成後，將轉 

發各系所召開相關會議時酌予參考並擲回相關會議紀錄俾利彙整。 

六、中心目前正在進行 102 年度高等資料庫填報，敬請各系所協助調查

與統計學生實習人數、時數及通過公職與證照考試人數。 

 進修推廣部—林組長逸君報告： 

一、本部辦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清寒助學

金申請暨核發工作計畫」已完成評鑑會議，獲得「優等」評鑑成績，

依合約規定取得 102 年計畫承作權，本年度申請作業已於 9 月 1 日

開始。 

二、本部於暑假期間開設許多課程，感謝各系與校內同仁的支持，讓課

程可以順利進行。 

三、本部 102 年秋季各系列課程已陸續規劃完成，於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會議過後，會立即辦理宣傳招生事宜。 

四、第十八期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 9月 28日於向上樓開課，課程為期 17

週，由本校及華語領域之專家協助授課，其課程表已經公告在華語

文中心與進修部網頁上，本班尚有名額，惠請各單位協助周知，並

鼓勵參加。 

 圖書館—許館長天維報告：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讀書會報名至 10月 18日止，活動結束將頒發感

謝狀予指導老師，學生參與活動 4次以上者可於學習護照進行認證，並

依讀書會類型擇優獎勵，請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主計室--劉主任淑貞報告： 

一、103 年度預算分配調查表，業已電子公文通知各一級行政單位及學

院，請於查填後於 9月 15日前送各主管處室彙整；並請各主管處室

彙整排列優先順序後，於 10 月 15 日前送主計室續辦 103 年度預算

分配，並預計於 11月召開分配會議。 

二、教育部會計處訂於本(102)年 9月 16、17及 18日派員至本校，訪查

預算執行情形及接受教育部補助或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屆時

請各單位配合備妥相關財產、物品、帳冊等資料受查。 

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於 102 年 8 月 2 日修正，業已

公告於本室網頁法令規章項下，相關「補助」、「委辦」區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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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人員可支領範疇彙整如附件二請參酌。 

四、102年度「會計業務講習會」本室謹訂於本(102)年 10月 17日（星

期四）舉辦，將針對各項經費申請核銷、建教合作、補助計畫會計

業務及新修正「教育部補助及委辦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予以說明，

敬請各位師長踴躍參加，以提升經費控管、報銷之行政效率，減少

簽案補、退件之情事。 

五、為加強各機關落實預算法第 62條之 1之執行，重申政府機關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時，無論係以何種型態辦理，均應明確標示「廣告」

二字及揭示「單位名稱」。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本校第 4 屆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社會公正人

士選舉案，將於本（102年 9月 17日）日召開之 102學年度第一次校務

會議進行討論及選舉，請各校務會議代表踴躍出席。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羅主任豪章報告： 

一、全校無線網路優化案已於前兩天驗收完成，本案將提升全校基地台

密度，並提升基地台覆蓋率，改善原有訊號不佳之區域。亦期待第

二階段優化工作，使本校無線網路環境更甄完善。。 

二、辦理宿舍網路管理委外作業，102 學年度起將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

相關服務，採用使用者付費之方式；所有工程預計將於開學前施工

完成。請各系所幫忙向學生宣導。 

 秘書室—楊主任秘書裕貿報告： 

103年度大專校院校長會議訂於明(103)年 1月 9日至 10日舉行，

由崑山科技大學主辦。校內各單位如有意提案，敬請於本(102)年 10

月 25日前將提案內容 Email至 flowerd509@gmail.com秘書室陳昭如

收，俾便彙整提送主辦單位。 

 教育學院郭院長伯臣報告： 

一、本院將於 102年 10月 16日（星期三）舉辦第 4 場 SSCI國際期刊

主編系列專題演講，邀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陳年興教授，主講

「 Writing and Publishing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ournals」，歡迎全校教師、博碩士研究生前往聆聽。 

二、本院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學術專題演講擬於 102 年 10月 7日（星

期一）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 30分辦理，地點為本校中正樓，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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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林珊如教授，主講「英文期刊投稿撰寫技巧」，

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聆聽。 

 人文學院魏院長炎順報告： 

本院與美術系於求真樓一樓藝術展覽櫃展出「沈國慶教授紀念展」，

展期從 102年 9月 16日至 10月 18日，歡迎各位同仁蒞臨鑑賞。 

 理學院黃院長鴻博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管理學院胡院長聯國報告： 

一、暑假期間進行許多學術參訪，有多所學校希望與本校更進一步交

流，如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中國大陸廣西大學、雲南大學、新疆財

經大學。 

 二、本院積極規劃「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與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IMBA）」招生簡章及招生

說明會相關事宜。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要點」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 旨揭要點業經 102年 4月 29日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次會議及 102年 6月 11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本要點修正係為配合會計室更名為主計室及條文內容之文字修正等事

宜。 

三、 附件： 

(一) 修正後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 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三) 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議： 

一、第四點修正為「申請人應事先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或教育部申請補

助，如否，則不予受理。…」 

二、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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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要點」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 旨揭要點業經 102年 4月 29日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次會議及 102年 6月 11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 本要點修正係為配合會計室更名為主計室及條文內容之文字修正等事

宜。 

三、 附件： 

(一) 修正後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 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三) 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獎勵研究績優系所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 旨揭要點業經 102年 4月 29日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及 102年 6月 11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依據 101學年度第 10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修正本要點以精神鼓勵為原

則。 

三、 附件： 

(一) 修正後要點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 本校 101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三) 本校 101學年度第 11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議： 

一、第二點獎項種類修正如下： 

（一）研究優良獎：每院各一至兩名，於全校性公開場合頒發獎牌，並獎勵

研究經費三萬元。 

（二）最佳進步獎：每院以一名為原則，於全校性公開場合頒發獎牌，並獎



 10 

勵研究經費三萬元。 

 （三）連續獲獎兩年之系（所、學位學程），對於該獲獎項目停止參加評比

一年。 

二、第三點修正如下： 

（一）第一款修正為「累加系（所、學位學程）送件前一年度之發表研究

論文級分總數「(研討會論文除半計算)」、研究計畫件數及創作展演發

表件數，除以全系（所、學位學程）專任教師人數」。 

（二）第二款修正為「系（所、學位學程）於送件前一年度，辦理學術活

動分數（各指標得分不得重複採計）之得分。」 

三、第四點第一款推薦獲獎名額維持「該院獲獎名額 1倍的系（所、學位學

程）」。 

四、第五點第一款修正為「獎勵研究績優系所之遴選為每年辦理 1 次，各系

（所、學位學程）得分統計採遴選前一年度之系（所、學位學程）研究成

果」。 

五、第六點經費來源修正為「由本校視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經費額度予以

補助」。 

六、修訂通過。 

七、附帶決議：計分方式請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參酌各院、系（所、學位

學程）意見後，再行研擬更為公平合理之方式。 

 

提案四 

案由：擬修正本校「自辦招生考試工作酬勞支給基準」部分條文乙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年 7月 1日臺教人四字第 1020087518號函轉行政院核

定修正「國立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第 3 點規定

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法令修訂，修正法源名稱。 

  （二）刪除「撥繳校務基金之結餘比率，不得低於其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二

十，但因招生人數不足，致招生收入不敷支出者，不在此限」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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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列招生經費預算編列招生考試所需直接及間接成本之規定。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辦招生考試工作酬勞支給基準修正草案對

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校英語學系陳姓學生陳請准其提早一學年畢業，以符合該生提早

參加 103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之需求案，事涉本校相關法規修訂，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 依據陳姓學生及其家長多次口頭陳請及立法委員林佳龍服務處 102 年 9

月 14 日請託陳生申請提前畢業便箋辦理。 

二、 查本校「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如附件一）第二條規定，學生

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滿該學系應修最低畢業科目學分。 

（二）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 

（三）操行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 

（四）已修習之學期成績每學期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另查陳生一、二年級歷年成績單，陳生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

操行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惟四學期學業成績於英語學系該年級學生

之百分比分別為 9.09%、25.45%、25%、25%，未符本校「學生成績優異

提前畢業辦法」之規定。 

四、陳姓家長多次來校口頭陳請希考量陳姓學生學習上之特殊表現，例如獲 102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TOEIC 總成績高達 980 分、通過全民英

檢中高級等，希望本校修改「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將第二條修

正為下列規定，以符合學生需求： 

（一）修滿該學系應修最低畢業科目學分。 

（二）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或已修習之學期成績每學期在該

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三）操行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 

五、檢附各校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彙整表（如附件二）及學生陳情信

函（如附件三）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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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事涉學生重要權益且涉校法規修訂，故擬先提出討論並徵詢意見。 

擬辦：本案依相關討論決議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一、依規定辦理。 

二、本校相關法規修訂事宜再行研議。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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